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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强制检定工作的现状和思考
曹莉霞

义马市工商质监检验测试中心

[摘　要]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强制检定工作的实施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在全面深

化改革、计量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形势下，为全面落实国务院《计量发展规划（2013-2020年）》，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规

范市场发展，以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须认清强制检定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寻解决思路与方法。笔者

以在实施强制检定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法，以促进强制检定工作的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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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检定是由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所属的法定计量检定机

构，依据法律法规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

卫生及环境监测这4 个方面列入国家强检目录的工作计量器

具，实行定点定期的一种检定。强制检定是对工作计量器具

的计量特性及技术要求进行全面检查、测试，确认其符合国

家检定规程要求而进行的全面评定，检定合格后允许使用，

检定不合格则责令其停止使用。强制检定是指对社会公用计

量标准，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以及

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四个方面的

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由县级以上政府计量行

政部门指定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

实行定点、定期的检定。使用单位必须按规定申请检定，对

法律规定的这种权利和义务，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加以

变通和违反，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

国家和公民免受不准确或不诚实的测量所带来的危害。

强制检定工作自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施以来，广泛的

实行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到航天飞机精密部件的制造，小

到群众所用电表、水表示值准确。强制检定工作有力地保障

了全国量值准确统一，在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随着改革的不断

深入，强制检定工作在实施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笔者

以所在地区实施强制检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提出

相应的解决方法。

一、实施强制检定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1、计量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宣贯需进一步深入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计量相关

的法规政策也在不断修改。虽然本地区在新法规政策出台后

都及时的宣贯，但在宣贯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

强。例如：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业务管理系统（e-CQS）于

2019年6月在本地区上线运行，运行前发布了公告、专门组

织了业务学习，但直到现在，仍然会有个别用户咨询怎么操

作、怎么申请检定。

2、计量行政部门执法力度需进一步加强

2017年3月，国家财政部和发展改革委联合下发的《关

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20号），要求自4月1日起，对列入国家强检目录的工

作计量器具实行免费强制检定。自实行免费检定以来，大多

数企业都能够按时的申请强制检定，但有个别企业或用户由

于缺乏执法部门监督则不再主动申请强制检定。例如：在集

贸市场中的食品小作坊、金银首饰店等，大多都在使用超过

检定有效期的台秤、电子秤。

3、计量检定机构的软硬件需进一步完善

计量检定机构作为强制检定工作的具体执行者，其检

测手段和能力在计量器具的合格判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虽然现在大多数计量检定机构的工作环境和条件都比以

前有了一定的改善，但和社会飞速发展需求还是存在一定的

差距。尤其在实施免费检定后，计量检定机构尚无固定的资

金来源来进行基础能力建设。例如：在本地的计量检定机构

内，大多数计量标准装置都使用了十五年，设备老化的情况

比较严重，而且技术设备和手段也比较落后，但却无经费进

行更换。

4、检定人员的业务水平需进一步提高

随着计量强制检定工作的发展，计量检定人员的业务水

平已经很难满足目前的工作需要，存在对法律、法规、技术

规范的运用、领会、理解不到位，对计算机知识还不能很好

的运用，对于检定规程的运用、理解、掌握不深入、不透彻

等问题。很多计量检定人员还处于传统的检修模式，随着科

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计量的内容和概念得到

了不断的充实和发展，检定的业务水平亟待提高。

5、计量器具使用部门的自主管理意识需进一步加强

作为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使用部门，大多数企业管理层

都对强制检定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大多数企业缺乏计量

器具管理的专职人员，内部管理不规范。有的企业没有计量

器具台账，有的企业没有制定周期检定计划，有的企业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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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周期检定计划却没有按计划实施，有的超过了检定周期才

想起申请周期检定等…这些现象折射出企业自主管理意识的

缺失，极容易出现计量器具超期使用或漏检的情况，给企业

的安全生产带来潜在的隐患。

二、推进实施强制检定工作的几点建议

实施好强制检定工作，离不开计量行政部门对法律法规

政策宣贯引导和强有力的执法监督，离不开计量检定机构软

硬件建设和检定人员的依法依规检定，更离不开计量器具的

使用部门自主规范管理和定期送检。

1、强化计量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贯

计量行政部门应加强对《计量法》、《计量法实施细

则》、《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

力度，提高企业管理层对强制检定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培养

计量器具使用单位或使用人的自主检定意识；应加强对强制

检定工作程序的宣贯，培养引导使用单位能够依法依规申请

检定。计量行政部门应及时将计量相关的新政策、新程序、

新规程通过 “送政策进企业”、组织开展专业培训等活动对

使用单位或使用人进行宣贯；应加强计量政策宣讲和咨询服

务，及时解决使用单位或使用人强制检定工作的难题。

2、强化计量监督执法力度

强制检定工作涉及市场贸易、环境保护、医药卫生、科

学研究、工程建设、工农业生产等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各

个领域，其使用单位或使用人依法申请强制检定的情况还没

有成为自觉的行为，强制检定率也很难达到百分之百，这使

就要求实施强制检定工作也要依靠执法的力量，计量执法保

障了计量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得到真正的执行。因此，加

强计量执法力度，加大监督检查频次，用强有力的监督执法

来推动和保障强制检定工作的顺利开展。

3、强化计量检定机构的基础能力建设

计量检定机构的基础能力建设关系到检测结果的准确

可靠，是强制检定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针对目前大多数计

量检定机构实行免费检定后，无足够经费保障改善基础设施

的情况下，计量检定机构更应积极地向政府申请专项资金，

投入自身的基础能力建设，应合理的规划各检定实验室，改

善检定环境，拓展新的检定标准，淘汰陈旧、落后的标准设

备，紧跟社会的发展。

4、强化计量检定人员的业务水平

计量检定机构要认真组织检定人员参加各种计量检定技

能培训班，加强对有关计量检定技术理论的学习，提倡大家

积极参加计量专家举办的学术报告会，增加检定人员学术交

流机会，并且邀请一些计量器具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对计量

器具的构造、原理、使用特点和产品性能进行讲解。另外，

计量检定人员还要学习机械维修、电子等方面的知识，要认

真学习和熟练掌握检定规程、检定方法、检定技术；要认真

学习计量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对计量检定能够正确的

理解，提高自身的检定水平。

5、强化使用部门的自主管理意识

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使用单位管理人员应多学习计量管

理知识，知道实施强制检定的重要意义，应依据《计量法》

《计量法实施细则》要求设立专职或兼职计量管理人员，对

本单位使用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登记造册，制定年度检定计

划，依据检定规程上规定的检定周期申请检定。检定完成

后，将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停止使用，合格的重新登记检定日

期继续使用。

强制检定工作的实施需要计量行政部门、计量检定机构

和使用部门的共同努力。只要各部门加强管理，补齐短板，

齐心合力，才能贯彻落实好强制检定工作，促进这项工作健

康有序地发展，更好地发挥好强制检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

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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